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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已回购90,534,415股。 依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对前述股份予以注销，本次股

份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内容及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方2021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

元回购上海享锐等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持93,469,353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前述股

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数将由823,267,005股变更为729,797,652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823,267,005元人民币减少至729,797,652元人民币。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

购、注销等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6）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2年5月25日，公司披露《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在债权申报期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的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

求。 公司与上海享锐等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签订《2021年度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各方按

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相关协议约定的承担比例履行2021年业绩补偿义务，并配合公

司办理登记过户、注销手续。

由于部分补偿义务人受境内外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为保证股份补偿方案顺利推进，

公司分批次进行股份回购工作。 2022年11月22日，公司回购上海享锐等11家业绩补偿义务

人股份74,195,972股；2022年12月20日， 公司回购NQ3� Ltd. 等2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

16,338,443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12月2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2022-041）。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 公司以总价人民币0.97元的价格回购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总计90,534,

4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0%。

剩余1家业绩补偿义务方SIG� � China� � Investments� � Master� � Fund� � III,LLLP

（以下简称“SIG” ）应补偿股份2,934,938股，占公司总股本0.36%，相关回购手续目前正

在办理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及时完成回购注销有关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2022年4月30日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业绩补偿方完成了股份协议转让事宜。 除此以外，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均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合计90,534,415股，并及时按规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注销数

（股）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581,947,005 70.69 90,534,415 491,412,590 67.07

无限售股份 241,320,000 29.31 0 241,320,000 32.93

股份总数 823,267,005 100 90,534,415 732,732,590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90,534,415股，本次注销90,534,415股。 本次注销后，公司已

回购股份剩余0股。

七、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业绩补偿义务方SIG应补偿股份2,934,938股， 占公司总股本

0.36%，上述股份尚未完成回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督促有关方尽快配合完成回购

注销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2-092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证券简称： 安奈儿， 证券代码：

002875）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2年12月21日、2022年12月22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2.2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2022年8月22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暨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奈

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发设计公司” ）与水木聚力接枝新技术（深圳）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水木接枝")签订了《深圳市安奈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与水木聚力接枝新

技术（深圳）有限责任公司之合资协议》（以下简称“《合资协议》” ），约定共同设立合资

公司，从事电子束接枝技术在抗病毒抗菌面料领域的商业应用，并于此后陆续对相关进展

情况进行了披露。 2022年11月17日，公司披露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就以上事项进

行了交流。

现就相关事项进行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专利风险

截至目前，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核心技术、生产工艺相关的

专利已提交专利申请，正在公示中，且专利申请（专利权）人为水木接枝。 水木接枝授权安

奈儿水木在抗病毒抗菌功能纺织品领域无偿使用其拥有的电子束接枝技术，其中在儿童服

饰领域为独占许可合作，且该等许可的许可期限为二十年。在正式取得专利证书前，也存在

专利申请失败、知识产权遭到第三方侵害等风险。如果出现上述风险，可能会对电子束接枝

改性面料的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造成不利影响。

2、量产风险

《合资协议》中约定“尽合理商业努力在2023年1月31日前完成核心交付标准，包括生

产线已调试完毕可实现量产。 ”及“若水木接枝尽合理商业努力正常推进上述各项条件仍

不能完成，研发设计公司同意完成期限可以相应顺延，但最迟不晚于2023年6月30日。” ，公

司在2022年8月22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中将以上关于

量产日期的约定进行了披露。

由于目前处于量产准备期间，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施工拖延、设备延

迟到货等因素导致量产时间不达预期的风险。 目前不涉及具体销售，达产后对公司本年度

及未来各会计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抗病毒抗菌效果风险

抗病毒抗菌有效性的检测是相关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准则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检测

结果的得出依赖相关准则所要求的实验路径和方法。 实际生活的场景复杂多变，与实验室

条件未必相同，存在抗病毒抗菌面料对包膜类病毒、细菌、部分真菌的实际抑制效果与检测

结果有差异的风险。

公司首先准备将电子束接枝技术应用在服装类纺织品上。应用在服装类纺织品上的电

子束接枝改性面料主要对包膜类病毒、细菌、及部分真菌通过接触的传播途径具有抑制作

用，对于包膜类病毒、细菌、及部分真菌通过飞沫等其他传播途径传播的抑制作用及抑制效

果具有不确定性。

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目前仍处于准备量产前的测试改善阶段，应用及市场前景尚待进

一步明确，抗病毒抗菌效果需经市场检验，市场对该技术的认可和接受仍存在不确定性，未

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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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2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

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2日9:15－2022年12月22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86,097,8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7,6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85,

980,2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9,288,32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同意1,885,452,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42,6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控

股子公司。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

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228,642,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42,6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宁恒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之控股子公

司浙江恒逸能源有限公司之合营公司。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

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228,639,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

反对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39,6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

反对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控

股子公司。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

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228,648,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

反对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48,7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

反对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1.05�《关于与香港新恒荣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

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同意1,885,461,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

反对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51,7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

反对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1.06�《关于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和支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916.SH，

02016.HK）494,655,630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2.33%。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228,835,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

反对4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835,7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

反对4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3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

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43,09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98%；

反对43,003,8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00%；

弃权1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86,281,331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43%；

反对43,003,89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55%；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3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85,449,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

反对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228,639,6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

反对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3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85,458,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

反对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228,648,7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

反对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

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26,330,0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0%；

反对2,955,1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226,330,08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0%；

反对2,955,1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55,421,9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6%；

反对30,672,8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3%；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98,612,341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21%；

反对30,672,88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77%；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85,044,97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41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228,235,403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

弃权41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885,100,17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

反对994,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228,290,6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

反对994,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暨调整关联交易实施主体

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9.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同意1,885,452,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42,6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9.02�《关于与香港新恒荣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同意1,885,461,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

反对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651,72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

反对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

弃权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111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2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2、现场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三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252人，代表股份120,071,4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4.78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 代表股份117,869,91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334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1人，代表股份2,201,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45％。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1人，代表股份2,201,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45％。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1人，代表股份2,201,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45％。

5、鉴于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368,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98,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0824%。

1.02�选举王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8,92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58,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613%。

1.03�选举丛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8,916,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47,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84%。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毅先生、王湧先生、丛明先生

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毕晓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082,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2,9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0969%。

2.02�选举孙卫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8,908,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38,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903%。

2.03�选举杨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22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51,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3658%。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毕晓方女士、孙卫军先生、杨艳辉

女士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571,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33％；反对496,21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33％；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01,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747％；反对

496,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391％；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62％。

姚凯先生当选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刘志青女

士、翟新辉女士共同组成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4、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571,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40％；反对495,21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2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02,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110％；反对

495,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937％；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刘梦时律师、王雅楠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为：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2432）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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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20日以传真和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12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刘毅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6名，实际参加的董事6名，全

体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刘毅、王湧和独立董事孙卫军组成，其中董事刘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毕晓方、孙卫军、杨艳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毕晓方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刘毅和独立董事孙卫军、杨艳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孙卫军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丛明和独立董事杨艳辉、毕晓方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杨艳辉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

动失去委员资格。

三、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由刘毅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岗位、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岗位；根据总经理的提名，经董事会成员认真讨论，决定聘

任王湧先生、丛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公司暂不聘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暂由财务经理秦菲女士代行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责，

期限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之日止。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财务负责人（财

务总监）的选聘工作。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刘毅先生、王湧先生、丛明先生的简历详见2022年12月7日刊登

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邬彤先生、秦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叶德华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等相

关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叶德华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李凡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凡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22-87611660-8220

传真号码：022-87612379

电子邮箱：ir@jiuan.com

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3号

邮编：300190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附件：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简历

邬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 2009年10月毕业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获金融

（并购类）专业硕士学位。 2012年7月至2017年10月，担任iHealthLabs� Europe� SARL（天津九安医疗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2017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邬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通过参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

16,7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秦菲，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生，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

获会计学本科学位。 201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 2011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2016年12月入职至今，历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经理，现任公司财务经理。

秦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或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叶德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生。 会计师，1989年9月至1996年5月任天津市天

山制冷设备公司财务部会计；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任斯维卡眼镜林(天津)有限公司会计；1997年6月

至2005年5月任公司成本会计、 税务会计；2005年6月至2019年3月任公司采购部经理；2019年4月至

2019年8月担任公司审计主管，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叶德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600股， 通过参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

量20,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凡，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生。南开大学会计硕士学位。曾任职于华鑫证券天津

营业部综合管理部、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17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李凡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5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或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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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20日以传真和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12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监事姚凯先生主

持了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经过认真讨论，选举姚凯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主席。

姚凯先生的简历详见2022年12月7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4）。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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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2日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组成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

六届监事会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并与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新一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毅先生、

王湧先生、丛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毕晓方女士、孙卫军先生、杨艳辉女士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12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专门委员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董事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刘毅、王湧和独立董事孙卫军组成，其中董事刘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毕晓方、孙卫军、杨艳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毕晓方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刘毅和独立董事孙卫军、杨艳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孙卫军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丛明和独立董事杨艳辉、毕晓方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杨艳辉为主任委员。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毕晓方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年12月6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志青女士、翟新辉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姚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刘志青女士、翟新辉女士与姚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12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及《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姚凯先生担任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续聘刘毅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王湧先生、丛

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德华女士为内部审计负责人、李凡女士为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公司暂不聘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暂由财务经

理秦菲女士代行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责，期限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之日止。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2022年12月23日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四、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22-87611660-8220

传真号码：022-87612379

电子邮箱：ir@jiuan.com

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3号

邮编：300190

五、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王任大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总工程师职务，孙喆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 上述人员离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公司其他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任大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386,802股。 孙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 离任后上述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王任大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期间、孙喆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对公司战略发展、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